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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段：主工作的第二年 

第三十二篇 主在山上的教訓（五） 

讀經：太七 1〜12；路六 37〜42 

壹、 國度子民待人的原則（太七 1～12） 

一、 不要審判，免得你們用什麼審判人，也必受什麼審判（太七 1～2） 

1. 國度子民在國度屬天的管治之下，活在謙卑的靈裡，總是審判（論斷）自已，不審判

別人。 

a. 國度子民的原則是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。信徒越是長進，就越多審斷自己，而越少

審斷別人 

b. 我們若要不論斷別人，便須活在主的光中；惟有裡面滿了亮光的人，才能夠不論斷

別人。 

c. 在我們天然的生命裡，我們不會考慮別人，我們的思想和考慮都與自己有關，總是

以自己為中心。在國度子民身上屬天的管治，要求我們顧到別人。 

d. 你若顧到別人，就不會審判他們，批評他們，或者量他們；你若不量別人，就不會

批評他們，審判他們。 

e. 人所以會批評論斷別人，是因為不認識自己的敗壞；越認識自己的人，就越不敢隨

便論斷別人，對人也越寬大。 

2. 國度子民用什麼審判人，也必受什麼審判。他們若用公義審判別人，也要受主公義的

審判；他們若用憐憫審判別人，也要受主憐憫的審判。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的（雅二

13）。 

3. 看見你弟兄眼中的刺，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（太七 3～5）；『刺』：原指從木頭上剝落的

小片，轉用來指較細微的小過錯。『梁木』：原指房屋建築上所用的樑木，轉用來指較

明顯的大過錯。 

a. 在國度屬天的管治之下，活在謙卑的靈裡，每當我們看見弟兄眼中的刺，就必須想

到自己眼中的梁木。我們指出弟兄的缺點時，必須領悟自己有更大的缺點。 

b. 先從你眼中去掉梁木：梁木還留在我們眼中，我們的眼光就糢糊，不能看得清楚。 

二、 不要把聖物給狗，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（太七 6） 

1. 『聖物』指客觀的真理，是屬神的。『你們的珍珠』指主觀的經歷，是我們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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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狗和豬是不潔淨的（利十一 27，7）。狗沒有蹄，也不倒嚼；豬雖分蹄，卻不倒嚼。因

此，二者都是不潔淨的（利十一 27，7）。根據彼後二 12、19～22，腓三 2所啟示的，

這裡的狗和豬是指那些信奉宗教，卻不潔淨的人。 

3. 當和別人談到聖物或真理，以及珍珠或經歷時，不要照著自己的感覺和願望說，乃要

照著他們能接受的度量對他們說。 

三、 求、尋找、叩門（太七 7～11） 

1. 求是普通的禱告，尋找是專一的懇求，叩門是最接近、最情詞迫切的要求（太七 7）。 

2. 在九節、十節，所求的餅和魚是指明尋求者的需要。我們求、尋找、叩門時，我們總

有需要。我們的天父知道我們的需要，並且會把我們所需要的賜給我們。 

3. 『好東西』是一個大的應許，確保國度子民在諸天之上父的看顧和供應之下。 

4. 我們在接觸人，與人交往時，必須仰望主，說『主，告訴我如何接觸這些人。主，指

示我如何待他們。』有時候光求不夠，我們必須尋找，甚至叩門，這指明接觸人是嚴

肅的事。 

5. 我們國度子民必須嚴肅的處理這事，我們必須求一條路，甚至為一條路來叩屬天的門。

因此我們必須求、尋找、叩門，然後才會有正確的路來接觸人。 

四、 我們願意人怎樣待我們，我們也要怎樣待人（太七 12） 

1. 本節是國度子民待人原則的總結。 

a. 神既然用為父的心腸對待我們，給我們好東西，我們也當照樣用神的心腸去對待別

人。 

b. 你對待人的方法，乃是根據你願意人怎樣對待你來對待人。 

2. 這也是律法和先知的總綱。愛人如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（太廿二 39～40）。

我們若真是愛人如己，就應當待人如己。 

3. 國度的新律法並不抵觸舊約的律法和先知，反倒成全，甚至補足，拔高加強。 


